讀經小組示範－加拉太書第五章

參、神兒女的行事為人　五1～六17
（問1：認識前四章使徒福音真理的啟示後，五章說到神的兒女當有怎樣的行事為人？）
  【參讀綱目第叁大點，一至四中點，消極方面不要受律法奴僕的軛挾制、不要與基督隔絕；積極方
    面不放縱肉體憑愛服事、憑著靈不憑肉體而行。】
· 16節註1【保羅寫本書，不僅在消極一面拯救被岔開的加拉太信徒脫離律法，更在積極一面使他們認識，在信徒的靈裡有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，叫他們可以在這靈裡生活行動。】
	一
	不要在律法下受奴役的軛挾制　五1

	二
	不要與基督隔絕　五2～12

	(問2：何謂『與基督隔絕，從恩典中墮落。』？)
＊ 4節註1【即從基督貶為無有，從基督喪失一切的益處，因而與祂隔絕，（達祕新譯本，）使祂變為無效。回到律法，就是與基督分開，與基督隔絕。】  

＊ 4節註2【與基督隔絕，就是從恩典中墜落。這含示我們信徒所在的恩典，就是基督。】

	

	三  不可放縱肉體，倒要憑愛服事　五13～15
(問3：蒙召所得的自由，為什麼是有限制的？)

· 13節註1【自由而沒有限制，總是引起肉體的放縱。自由而有限制，引導我們愛別人，並憑著愛像奴僕服事他們。】


	四
	憑著靈，不憑著肉體而行　五16～26


  (問4：如何能憑著靈而行？)

· 16節註1【這靈住在我們重生的靈裏，並與我們重生的靈調和。憑著靈而行，就是讓聖靈從我們的靈裏，規律我們的行動。這與我們在肉體中靠律法規律我們的行動相對。 肉體是墮落之三部分人極點的表現，（創六3，）那靈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終極的實化。（約七39。）因著基督的救贖與那靈重生的工作，我們已經接受神分賜的人，就能不憑著肉體，不憑著我們墮落的人而行，乃憑著那靈，憑著經過過程的三一神而行。】
【本章思路】
  保羅在本書一至四章陳明了有關神的兒子、基督、那靈深奧的啟示，就是把使徒福音的真理陳明出來之後，到最後的第五、六章他就轉到關於這些啟示的應用，就是我們當如何按著新約福音的真理正直而行，也就是神兒女們當照著靈行事為人，共有九個要點。本章說明前四個點：1.基督已釋放了我們，不要再在律法下受奴役的軛挾制；2.不要與基督隔絕，不要從恩典中墜落3.同時不可將這自由當作放縱肉體的機會，倒要憑著愛互相服事； 4.生活要憑著靈而行就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慾。
  這四點中，前面兩點講到消極的『不要』，後面兩點講到積極的『要』。當我們認識前面四章關於使徒福音真理的啟示後，具體的保羅說到我們當有怎樣的行事為人？消極方面的不要叫新約信徒得釋放、得自由，站立在基督所給恩典的正確地位上。積極方面的要叫新約信徒有操練，憑著愛互相服事，包括不將自由當作放縱肉體的機會，自由而有限制，會引導我們愛別人，並憑著愛像奴僕服事他們。並且福音的真理就是要叫我們憑靈活著也憑著靈而行。

  在憑著靈而行這點上，保羅詳細舉例說明肉體的行為與那靈的果子的相對，指示藉著運用基督的十字架，可以經歷肉體的治死。最後保羅用26節:『不要貪圖虛榮，彼此惹氣，互相嫉妒。』給我們試驗自己，在日常生活、召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是否真實憑著靈而行。
【生命讀經選讀】

不要與基督隔絕
  一根壞樹的枝子如果接枝到好樹上，牠就可以享受作為那棵好樹的一部分，所有的益處。但假設這根接枝的枝子後來離開了好樹，那麼我們可以說，牠從好樹貶為無有，因為牠一旦與那棵樹隔絕，就把聯於好樹所有的益處都放棄了。因此，牠就從好樹將自己貶為無有，特別是失去了對好樹豐富的享受。這個例子說明保羅在五章四節的意思。我們因著信入基督並浸入基督，就接枝到祂這棵豐富的樹上。我們這些接枝到祂裡面的枝子，得以享受祂那追測不盡的豐富。我們只要維持接枝在祂裡面，就可以享受祂一切的豐富。但我們若離棄基督，在我們實際的經歷上放祂過去，我們就從那追測不盡豐富的基督隔絕了。
  今天基督徒中間的光景何等可憐！許多人注意作法和道理，在意某種受浸的方式或屬靈的恩賜。但幾乎沒有任何信徒注意在我們的靈裡享受基督這包羅萬有的靈。我們能彀見證，我們天天都享受包羅萬有賜生命之靈的豐富，這是何等的福分！我靠著主的憐憫能作見證，我天天都享受祂。
(加拉太生命讀經的二十五篇)
不可將這自由當作放縱肉體的機會
  保羅寫加拉太書的時候，裡面有許多思想。他知道受到打岔的加拉太信徒會轉向他們的自由，然後開始誤用自由。他們可能會有一種態度，就是因著他們不再在各種的軛之下，就可以隨己意而行；這種態度會破壞召會生活。因此，保羅囑咐加拉太人不要誤用他們的自由。不錯，他們蒙召是要得自由，但他們不應當將自由當作放縱的機會。一面來說，他們脫離了奴役的軛，脫離了律法；但是從另一面說，他們還需要關心別人，在愛裡服事人。有一些聖徒，特別是青年人，聽到關於自由的信息，就想要丟棄一切的約束。他們可能會有一種態度，認為他們既是自由的，就再也不需要尊重長老的話。這就是將自由當作放縱肉體的機會。我們不該這樣作；反之，我們運用自由的時候應當受限制，甘心像奴僕一般互相服事。就像保羅在五章十四節所說的：『因為全律法都在「要愛鄰舍如同自己」這一句話之內，得以完全了。』
(加拉太生命讀經的二十六篇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兩種憑著靈而行(一般的行與在行列中的行) 
  我們來看兩種憑著靈而行：五章十六節的行，可視為第一種，五章二十五節的行是第二種。十六節的行，原文是peripateo，帕利帕提歐，意為人、舉止、安排生活方式、自由行走。這辭與一般的日常生活有關，指普通、習慣的日常行動。這種對憑著靈而行的領會，由二十二、二十三節得著證實，那裡保羅說到那靈的果子。這些經文所題那靈果子的各面，並非不尋常的事物，乃是我們一般日常生活的各面。所以，十六節的行是我們習慣、普通的日常行動。
  二十五節的行，原文是stoicheo，史托依奇歐，其意義與十六節者很不相同。這個字的字根意義是排列成行，好比公路上特定線道上交通的流動。因此，這裡的行，原文意列隊行走，也指在軍隊行列中前進。這樣生活行動，如同士兵列隊前進，需要我們步伐一致。
  我們比較這兩種行時，就看見第二種比第一種更受規律。第二種行，是需要像軍隊一樣行走，步伐一致，而第一種行，是可以自由行走。但這兩種的行，無論是普通、一般的行，或是在行列隊伍裡的行，都是憑著靈。我們若憑著靈而行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慾了。不僅如此，我們若憑著靈而行，就會受那靈的引導。每當我們憑著靈而行，甚至在我們與人談話這樣普通的事上，也會有主的引導。
(加拉太生命讀經的三十八篇)
主日三段式讀經材料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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